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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 

華語師資口語表達班 

假日班：30小時 

 

1、 招生對象 
1. 有意成為華語教師者/培養華語教學為第二專長者。 

2. 有意假日進修培養教學能力。 

2、 課程特色 
為了確保每位同學學習效果，本課程採取線上與實體方式，演練課程

採取小組個別輔導。 

3、 課程相關資訊 
1. 上課期間：民國 113 年 10 月 19 日到 11 月 03 日（每週六、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2. 課程內容：華語口語與表達、華語課堂發音與正音教學、漢語語音教

學策略與方法、漢語語音與拼音系統【包括發音之理論與正音教學實

務、聲情表達建立個人聲音形象魅力(含演練)、口語表達與溝通力(含

演練) 等】。詳細課程時間表於開課前三天（10 月 19 日前）以電子

郵件寄發給所有學員。 

3. 授課地點：上課教室（實體）以及網址（線上）報到等注意事項，於

開課前三天（10 月 19 日前）以電子郵件寄發給所有學員。完成報名

程序之學員若未收到，請主動聯絡本學會。 

4、 授課師資：（按教師姓氏筆畫排列） 
詳細資訊請參考【課程簡介】 

網址: https://reurl.cc/qvYdaE 

5、 注意事項 
1. 為維持上課秩序與授課教師權益，謝絕試聽、旁聽，以及學員於課堂

進行中拍照、錄音、錄影等行為。 

2. 本中心保留課程及師資異動之權利。 

3. 須遵守辦公室規定，如上課忘記攜帶講義屬個人應負責事項，辦公室

不提供影印等服務。 

4. 本中心保留最終修改之權利。 

 

 



6、 報名資格 
本國人士 外籍人士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

大專院校各學系畢業具有學

士學位（含以上）者。或專

科畢業後工作三年以上，取

得大學同等學歷者。 
2. 國內/外經教育部立案或承認

之大學在學學生。 
3. 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 

1、 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與高級以

上中文認證。 

● 取得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

我國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

或獨立學院學士以上學位；

同時須取得 HSK 高級 6級、

ACTFL 高級 9級、CEFR C1

級、TOCFL 流利級（LEVEL 

5）以上任一種中文認證。 

● 課程無法提供簽證。 

 

7、 報名日期 
1.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14 日 中午 12 點止（請於 10 月 14

日 中午 12 點前完成繳費） 
2.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CLFGc5ZZZnyFn3Lm8 
3. 學費：新台幣 8,000 元整（含教材講義費、報名費） 
4. 會員及早鳥優惠：新台幣 7,500 元整（含教材講義

費），歡迎兩人同行（團體）報名再優惠 500 元（若兩

人同行報名，在報名時麻煩標注您同行報名者的姓名以便本中心辦

理）。優惠至 9 月 23 日中午 12 點止 (請於 9 月 23 日中午 12 點前完

成繳費）。 
早鳥及會員的優惠僅能擇一使用。 

5. 【匯款資訊】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013南門分行 

帳號：076-0300-0311-6 
戶名：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姚蘭 

8、 退費規定 
1. 若本期本班人數未達 15 人，本學會將視實際情況斟酌開課與否，若課

程停開，所繳之費用（報名費和手續費除外）無息退還，或是保留至

下一期開課。本學會保留審查及延長招生時間或任何開班異動（含取

消）之權利。 

2. 已完成報名程序之學員，若為個人因素，開課日（不含當天）前確定

無法參與課程者，將退還已繳費用（不含報名費及相關手續費）之九

成。 

3.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申請退費者，退還

學費五成。  

4.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已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得申請退

費。 

5. 退費程序、時間依本中心規定辦理。 

 



9、 時數證書之發放： 
1. 所修習的時數可以作為華語師資的時數，須通過每次的筆試測驗與演

練口試，達 70 分以上，授予時數證書（缺課時數超過開課的三分之一

以上者或成績未達通過標準，均不授予時數證書或其他證明）。證書

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以電子檔寄發。 

 


